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專科部學生一貫修讀二技學士學位要點 

113 年 9 月 10 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專科部學生一貫修讀二技學士學位辦法

第三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得招收本校各系專科部在校學生為二技學士班預備生（ 以下簡稱二

技預備生）。 

凡本校專科部五年制學生修業滿七學期（ 符合本系二技預備生甄選資格

者（ 得於第七學期結束後（ 公告期限內向本系提送申請資料（ 經甄選通

過後取得本系二技預備生資格。 

第三條 前條第二項所稱「甄選資格」 應符合下列其中一項： 

一、本校在學期間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七十五分 含）以上。 

二、本校在學期間超過三學期(含)之班級排名於前百分之五十。 

第四條 申請本系二技預備生 應備妥下列申請資料： 

一、申請書。 

二、歷年成績單與成績排名證明書。 

第五條 本系成立（「二技預備生甄選委員會」 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 

由召集人聘任委員二至四人（ 召開甄選委員會議審查申請資料（ 並經全

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甄選通過。 

第六條 本系二技預備生以每學年招收 20 人為上限。 

第七條 二技預備生選課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並接受本系輔導選修課程。 

第八條 取得本系二技預備生資格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年限屆滿（ 含延長

修業年限）前取得副學士學位（ 且參加本校二技申請入學（ 經錄取本系

二技學士班後（ 始得辦理二技課程學分抵免（ 未取得副學士學位而以同

等學力報考二技者（ 所修學分一律併入同等學力之計算（ 不得再辦理抵

免。 

第九條 二技預備生取得副學士學位（ 且入學本校二技後（ 其專科期間所修讀之

二技課程（ 成績及格者得依本校抵免科目學分作業要點辦理抵免二技課

程學分 至多可抵免二技畢業應修學分總數二分之一。 

前項學分抵免程序應於開學後兩週內辦理完畢 逾期不予受理。 

二技預備生如為本系專科部學生（ 其專科期間所修讀之二技課程（ 不得

認列專科部畢業學分數。 

第十條 其他未規定事項 均依照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 依行政程序核備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專科部學生一貫修讀二技學士學位申請書 

申請日期：ˍˍ年ˍˍ月ˍˍ日 

申請者資料 

姓 名 
 

 
所屬系科  

學 號 
 

 
所屬班級  

聯絡電話  
在學期間

學業成績 

 

 

檢附資料 

□申請書 請確認申請資料是否正確無誤)。 

□歷年成績單與成績排名證明書。 

□其他：ˍˍˍˍˍˍˍˍˍˍˍ 

收件日期：ˍˍ年ˍˍ月ˍˍ日 

申請動機 

 請以 200 字內簡述申請動機) 

 

 

 

 

 

 

 

 

 

 

 

□本人已詳閱「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專科部學生一貫修

讀二技學士學位要點」。 

申請者簽章： 

審核作業 申請者勿填寫)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理由：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承 辦 人 

核 章 
 

系科主管 

核 章 
 

 


